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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师范大学文件  
 

 

师大政发〔2017〕112号 
 

各学院，机关各部、处（室），各直属单位： 

《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实施办法》已于 2017 年 7

月 14 日经第 238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师范大学 

2017 年 7 月 14日 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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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深化管理的服务内涵，由“事后处

理”的管理模式向“事前预防”模式转变，不断加强对学习困难

学生的学业指导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依据《天津师范大学

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有关内容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

施办法。 

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指学校针对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能或已

经出现的学习问题或学业困难进行提前预警干预，告知学生本人

及其家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，通过学生、家长及学校三方的积

极沟通、协作，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业指导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

业的办法之一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天津师范大学学籍的普通高等教

育本科学生（不含国际学生）。 

第三条 学业预警工作按学期进行，依据学生不同情况，学

业预警分为黄色学业预警、橙色学业预警和红色学业预警三个层

次。 

（一）学生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给予黄色学业预警： 

1.一学期内有两门课程（不含任意选修课）不及格者；  

2.在校期间累计有三门课程（不含任意选修课）不及格者； 

3.目前平均学分绩点小于 1.5者。 

（二）学生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给予橙色学业预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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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学期内有三门课程（不含任意选修课）不及格者； 

2.在校期间累计有四门课程（不含任意选修课）不及格者； 

3.凡连续两次被给予黄色学业预警者； 

4.在第八学期末（高职升本科学生在第四学期末），累计仍

有 2 门课程不及格者。 

（三）学生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给予红色学业预警： 

1.一学期内有四门课程（不含任意选修课）不及格者； 

2.在校期间累计有五门及以上课程（不含任意选修课）不及

格者； 

3.凡连续两次被给予橙色学业预警者； 

4.在校修业已达到五年仍未修满全部学分者。 

第四条 学生学业帮扶工作由学生所在学院具体负责，以学

期为单位制定帮扶计划，由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学生学业指导中心

负责监督指导。各学院成立以教学院长为组长的学业预警工作小

组，工作小组成员由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情况制定，名单确定

后报送教务处备案。 

第五条 学业预警工作流程 

（一）每学期开学第一周，各学院教学办公室对学生上一学

期及以往的学习成绩进行梳理，将需要预警的学生名单、学生成

绩单汇总提交院学业预警工作小组审核确认。 

（二）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本学院学业预警名单向需

要预警的学生下达《学业预警通知书》，同时向橙色预警学生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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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寄发《学业预警通知书》并留存邮寄证明，提醒家长及时配合

学校督促学生努力完成学业；对于给予红色学业预警学生，除向

家长寄发《学业预警通知书》外，应通过电话等途径与家长沟通

情况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邀请家长来校就学生的学业情况进

行面谈。谈话记录需及时整理，记录确切的谈话时间、地点、内

容及相关人员。 

（三）各班班主任针对预警学生学业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

开展学业预警学生约谈工作，填写《学业预警谈话记录表》，帮

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，并配合辅导员开展心理疏导，做好学生的

思想教育工作。 

（四）学院应为预警学生建立预警管理档案，定期对学业预

警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，督促学生提高学习质量。 

第六条 学业预警帮扶措施 

（一）各学院应了解和掌握被预警学生的总体学习情况，根

据学业预警的工作安排，建立学生学业预警档案，采取沟通、约

谈等方式，有针对性的开展学生思想教育、心理辅导及学业帮扶

工作，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信心，增强学习主动性，逐步消除学习

中存在的困难。 

（二）学院设立学生帮学岗位，聘请学有余力的高年级本科

生或研究生担任帮学工作，针对学习困难的学生制定详细、可行

的帮学计划和措施，对其开展一对一的帮学工作。 

（三）教务处、学生处了解学业困难学生的实际需求，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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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联合学生所在学院为学生提供修业帮助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9 月 1日起施行。原《天津师范大

学本科生学业预警实施办法》（师大政发〔2014〕4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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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 月 14 日印发 


